
北京市⾼级⼈⺠法院 

⾏政判决书 

 
(2022)京⾏终 6002 号 

 
当事⼈ 

 
上诉⼈（原审原告）：⼴州市韩惠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被上诉⼈（原审被告）：中华⼈⺠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原审第三⼈：海⻜安妃有限公司。  

 
审理经过 

 
上诉⼈⼴州市韩惠娇⼈化妆品有限公司（简称韩惠娇⼈公司）因商标权⽆效宣告请求

⾏政纠纷⼀案，不服中华⼈⺠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0）京 73 ⾏初 3998 号⾏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2 年 10 ⽉ 11 ⽇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 

 
⼀、诉争商标 

 
1.注册⼈：韩惠娇⼈公司。 

2.注册号：17769144。 

3.申请⽇期：2015 年 8 ⽉ 27 ⽇。 

4.专⽤期限⾄：2026 年 10 ⽉ 13 ⽇。 

5.标志：“V7ToningLight”。 

6.核定使⽤商品（第 3 类）：洗⾯奶；化妆品；⽛膏等。 

 
⼆、被诉裁定 

 
2020 年 1 ⽉ 21 ⽇，中华⼈⺠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

商评字[2020]第 18995 号《关于第 17769144 号“V7ToningLight”商标⽆效宣告请求裁定

书》认定：鉴于本案诉争商标于 2019 年 4 ⽉ 23 ⽇修正的《中华⼈⺠共和国商标法》

（简称 2019 年商标法）修改条款实施前已取得注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实

体问题应适⽤ 2013 年 8 ⽉ 30 ⽇修正的《中华⼈⺠共和国商标法》（简称 2013 年商标

法）的有关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 11 ⽉ 1 ⽇以后审理本案，故程序问题适

⽤ 2019 年商标法。海⻜公司请求宣告诉争商标⽆效所援引的 2013 年商标法，第七条

为总则性条款，其实质内涵已体现在 2013 年商标法的具体规定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根据当事⼈评审理由、提交的证据适⽤ 2013 年商标法的相应具体条款审理本案。 

 
海⻜安妃有限公司（简称海⻜公司）提交了诉争商标申请⽇之前，⾹港⾃由⾏对

“DrJart+全新V7ToningLight维他命透⽩轻盈霜”产品相关介绍，名品导购⽹对“DrJart+V7

维⽣素亮⽩⼩灯泡⾯霜”产品相关介绍，微博等社交⽹络平台上⽤户对“蒂佳婷 V7 维⽣



素修护乳”、“DrJart+V7ToningLight 控油维他命美⽩霜”“DrJart+V7 提亮肤⾊晚霜”等产品

的相关内容分享，上述证据中均显示有印有“‘DrJart+V7ToningLight”字样的产品图⽚。

海⻜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其已将“V7ToningLight”

商标使⽤于⾯霜等商品上，并在中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定知名度。诉争商标与海⻜公

司在先使⽤的“V7ToningLight”商标⽂字构成相同。海⻜公司在先使⽤的“V7ToningLight”

商标具有⼀定的独创性，韩惠娇⼈公司与海⻜公司为同⾏业者，其对海⻜公司

“V7ToningLight”商标理应知晓，韩惠娇⼈公司于此同时独⽴设计创作出完全相同的⽂

字组合的可能性极⼩，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难谓巧合。诉争商标核定使⽤的洗⾯奶、

洗⾐剂等商品与海⻜公司“V7ToningLight”商标在先使⽤的⾯霜等商品在功能、⽤途、

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关联性较强，属于类似商品，诉争商标使⽤在上述商品上

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混淆或误认。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已构成 2013 年商

标法第三⼗⼆条“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所指情形。 

 
海⻜公司主张诉争商标的注册损害了其在先著作权，但诉争商标为普通印刷字体的⽂

字组合“V7ToningLight”，与海⻜公司主张的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部分未构成实质性相

似。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未构成 2013 年商标法第三⼗⼆条所指“申请注册的商标不

得损害他⼈现有在先权利”之规定。2013 年商标法第四⼗四条第⼀款“以其他不正当⼿

段取得注册”适⽤于系争商标的注册有害于社会公共秩序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海⻜

公司援引该规定所述具体理由仍指向其相对权益，并⽆证据证明韩惠娇⼈公司的⾏为

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诉争商标不属于该规定所指情形。海⻜

公司其他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依照 2013 年商标法第三⼗⼆条、2019 年商标法第四⼗四条第三款、第四⼗五条第⼀

款、第⼆款和第四⼗六条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效宣告。 

 
韩惠娇⼈公司不服被诉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政诉讼。 

 
三、其他事实 

 
在商标评审阶段，韩惠娇⼈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韩惠娇⼈公司⽹站⻚⾯截屏； 

2.检验报告、国产⾮特殊⽤途化妆品备案电⼦凭证； 

3.产品图⽚； 

4.韩惠娇⼈公司微信公众号推⼴⽂章； 

5.⼴告合同、收据、发票； 

6.杂志⼴告⻚⾯照⽚； 

7.韩惠娇⼈公司产品在天猫等电商平台销售的相关⻚⾯截屏； 

8.诉争商标注册证； 

9.作品登记证书； 

10.其他证据。 

  



 
海⻜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V7ToningLight”“ToningLight”商标韩国注册证据； 

2.产品发布会⽂案； 

3.除功能性化妆品外审查项⽬报告［制造］、制造销售证明书、产品标准书、制成品实

验成绩表、⼈体适⽤试验报告； 

4.交易明细表； 

5.作品登记证书、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6.名品导购⽹、⾹港⾃由⾏、微博、百度搜索等相关⽹络资料； 

7.服务协议和委托书、国家⻝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进⼝特殊⽤途化妆品⾏政许可批件、

化妆品⾏政许可检验受理通知书； 

8.韩惠娇⼈公司介绍资料、国产⾮特殊⽤途化妆品备案电⼦凭证、产品相关资料； 

9.所获荣誉、证书； 

10.海⻜公司对诉争商标提起异议申请的相关资料； 

11.其他证据。 

 
在原审诉讼阶段，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证据编号续前）： 

 
12.公证书及公证认证⽂件； 

13.作品登记证书； 

14.韩惠娇⼈公司企业信息； 

15.在先判决裁定； 

16.宣传报道； 

17.国家图书馆检索报告。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违反 2013 年商标法第三⼗⼆条有关“以

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的规定。本案中，海⻜公司提

交的⽹站介绍、微博宣传等证据可以证明其在诉争商标申请⽇前，已在⾯霜等商品上

使⽤“V7ToningLight”商标并取得⼀定的影响。在“V7ToningLight”并⾮固定词汇的情况下，

韩惠娇⼈公司申请的诉争商标与海⻜公司在先使⽤的标志完全相同，难谓巧合，诉争

商标核定使⽤的化妆品等商品与海⻜公司标志在先使⽤的⾯霜等商品在功能、⽤途、

⽣产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相同或相近，属于相同或类似商品。因此诉争

商标的注册构成 2013 年商标法第三⼗⼆条有关“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使⽤

并有⼀定影响的商标”规定所指情形。 

 
 ⼀审裁判结果  

 
综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据《中华⼈⺠共和国⾏政诉讼法》第六⼗九条之规定，判

决：驳回韩惠娇⼈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诉称 

 
韩惠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持韩

惠娇⼈公司⼀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我国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

⽤系指商标在中国范围内的⽤于识别商品来源的使⽤，但海⻜公司商标在诉争商标申

请⽇之前并未在中国地区实际使⽤，更未达到具有⼀定影响的程度。⼆、韩惠娇⼈公

司注册诉争商标遵守法律规定，也符合诚实信⽤原则，不存在“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

的情况。 

 
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公司服从原审判决。 

 
⼆审法院查明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且有诉争商标的商标档案、被诉裁定、各⽅

当事⼈提交的证据及当事⼈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 

 
⼆审诉讼阶段，海⻜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海⻜公司在中国的线下店铺数量统计表； 

2.海⻜公司关联公司焕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简称焕碧公司）2015 年⾄ 2018 年

审计报告； 

3.海⻜公司“V7ToningLight”2016 年⾄ 2019 年销售数量和销售额的统计； 

4.海⻜公司 2015 年⾄ 2019 年期间的⼴告⽀出统计； 

5.海⻜公司亚太区品牌形象代⾔⼈合同； 

6.海⻜公司亚太区品牌形象代⾔⼈的代⾔⼴告； 

7.海⻜公司在华全资⼦公司与上海谦玛⽹络科技有限公司等案外⼈的协议四份； 

8.海⻜公司及其在华全资⼦公司在上海举办活动的图⽚； 

9.海⻜公司及其在华全资⼦公司在考拉投放的双⼗⼀⼴告； 

10.海⻜公司的“V7ToningLight”获得瑞丽美容⼤赏 2018 年⼤奖相关证据； 

11.海⻜公司 2018 年 5 ⽉⾄ 8 ⽉在深圳、⼴州等地维权的相关证据； 

12.海⻜公司的出⼝产品收⼊及⼴告宣传费⽤统计； 

13.海⻜公司宣传和推⼴“V7ToningLight”品牌和产品的起案书； 

14.海⻜公司 2015 年⾄ 2018 年期间有关“V7ToningLight”的执⾏媒体费⽤； 

15.海⻜公司 2015 年⾄ 2018 年期间有关“V7ToningLight”的⼴告费⽤； 

16.海⻜公司 2015 年⾄ 2018 年期间有关“V7ToningLight”的国内免税店销售额统计。 

 
本院另查：韩惠娇⼈公司销售的素颜霜、⾯膜的外包装盒以及瓶⾝装潢与海⻜公司相

关商品的装潢近似。 

 
上述事实，有海⻜公司提交的⼆审证据等在案佐证。 

  



 
⼆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 

 
本案⼆审争议焦点为：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违反 2013 年商标法第三⼗⼆条关于“不得

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的规定。 

 
2013 年商标法第三⼗⼆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

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 

 
上述法律规定中“不得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旨

在打击和遏制抢注他⼈使⽤在先并有⼀定影响的商标的⾏为，这也是诚实信⽤原则在

商标法领域的体现。认定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属于“不得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

⼈已经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时，应同时具备下列情形：（1）未注册商标在诉争商

标申请⽇之前已经使⽤并有⼀定影响；（2）诉争商标与在先使⽤的未注册商标构成相

同或近似标志；（3）诉争商标指定使⽤的商品与在先使⽤的未注册商标所使⽤的商品

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4）诉争商标申请⼈明知或者应知他⼈在先使⽤商标。 

 
本案中，海⻜公司在韩国于 2015 年 1 ⽉ 8 ⽇申请在“护肤品、化妆品”等商品上注册了

“V7ToningLight”⽂字商标，该商标 2015 年 7 ⽉ 20 ⽇获得注册。海⻜公司于 2015 年 2

⽉中旬在韩国完成“V7ToningLight”产品第⼀批交易。根据海⻜公司宣传和推⼴

“V7ToningLight”品牌和产品的起案书、2015 年⾄ 2018 年期间有关“V7ToningLight”的执

⾏媒体费⽤等证据，可以证明海⻜公司在诉争商标申请⽇前在韩国⽹络媒体、机场⼴

告等平台中对“V7ToningLight”品牌进⾏了宣传推⼴。海⻜公司提交的其在韩国所获荣

誉可证明经其推⼴，“V7ToningLight”品牌于诉争商标申请⽇前在韩国已具有⼀定知名

度。 

 
虽然诉争商标申请⽇与海⻜公司推出和宣传推⼴“V7ToningLight”品牌的时间仅相差数

⽉，且海⻜公司提供的“V7ToningLight”商标的使⽤和宣传等上述证据多形成于域外，

但在⽹络时代下，化妆品等消费群体通过境外⽹站即时了解境外新晋品牌，通过代购、

海外购、出境游免税店购物等新型营销模式购买境外热销品牌商品的情形较为常⻅。

海⻜公司提交的与“V7ToningLight”⾯霜等商品相关的美容博主微博、代购⽂章和⽂章

下评论亦可证明，我国境内相关消费者在诉争商标申请⽇前对海⻜公司的

“V7ToningLight”⾯霜已有⼀定程度的了解和认知。同时，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韩惠娇

⼈公司与海⻜公司系同⾏业经营者；2.“V7ToningLight”商标为臆造词等情形，韩惠娇⼈

公司申请注册与海⻜公司在先使⽤的商标完全⼀致的诉争商标且未作出合理解释；3.

韩惠娇⼈公司在实际使⽤诉争商标的过程中具有傍靠海⻜公司商品的主观恶意，结合

本案具体情况，可以认定在诉争商标申请⽇之前，海⻜公司的“V7ToningLight”商标在

“化妆品”商品上在中国境内已经使⽤且具有⼀定知名度。诉争商标核定使⽤的“洗⾯奶、

化妆品、⽛膏”等全部商品与海⻜公司“V7ToningLight”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的“化妆品”

商品在⽣产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度重叠，已构成同⼀种或类似商品；

诉争商标与海⻜公司在先使⽤的“V7ToningLight”商标标志相同。因此，诉争商标在核



定使⽤的全部商品上已构成 2013 年商标法所指“不得以不正当⼿段抢先注册他⼈已经

使⽤并有⼀定影响的商标”的情形，应予⽆效宣告。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韩惠娇⼈

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本院不予⽀持。 

 
⼆审裁判结果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韩惠娇⼈

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持。依照《中华⼈⺠共和国

⾏政诉讼法》第⼋⼗九条第⼀款第⼀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案件受理费⼈⺠币各⼀百元，均由⼴州市韩惠娇⼈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均

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  俞 惠 斌 

审 判 员  张     璇 

审 判 员 闻 汉 东 

⼆〇⼆三年五⽉三⼗⼀⽇ 

法 官 助 理  谢 伟 辉 

书 记 员  刘    茜 

 


